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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

               111 年 6 月 30 日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14 年 6 月 30 日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
一、學生因故不能上課應登錄請假系統辦理請假，經導師及相關單位核准後生

效。准假權責及流程如下： 

    (一)請假一日：家長→導師→輔導教官或學創人力→生活輔導組登記。 

    (二)請假二至三日：家長→導師→輔導教官或學創人力→生活輔導組長→生活

輔導組登記。 

    (三)請假四至六日：家長→導師→輔導教官或學創人力→生輔組長→學務主任

→生輔組登記。 

    (四)請假七日以上：家長→導師→輔導教官輔導教官或學創人力→生輔組長→

學務主任→校長→生輔組登記。 

二、請假種類：病假、事假、公假、生理假、喪假、娩假、流產假、產前假、陪

產假、婚假、育嬰假、身心調適假。 

三、請假程序： 

    (一)病假：請家長當天以電話聯絡學務處或導師，請假 1天須出具證明，如

家長證明或就醫證明（例：看診收據)，連續 2天或當週再次申請須出

具就醫證明（例：看診收據），連續 3天（含）以上須出具醫師診斷證

明，並於請假期滿後 7日內(日曆日)線上完成請假手續。 

    (二)事假：因特殊事故或家庭遭遇重大變故非本人無法處理，檢陳證明文

件，並以簡單報告敘述理由者，經審核後，得准予事假，若因故不能事

先辦理，應先行向導師或學務處報告，並於請假期滿後 7 日內(日曆日)

線上完成請假手續。  

    (三)公假：需檢附相關證明，並由派出單位於公假實施日前填寫學生 

       公假單送生輔組核辦。 

    (四)生理假：女同學每月一次，每次得請假一天，不須檢附證明，並於請假

期滿後 7日內(日曆日)線上完成請假手續。 

    (五)喪假：檢附「死亡證明書」或訃文證明為請喪假證明文件，並於請假期

滿後 7日內(日曆日)線上完成請假手續。 

1.因父母、繼父母、養父母死亡者，得請喪假 7日。 

2.曾祖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姐妹死亡者，得請喪假 4日。 

3.喪假得分次申請，但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。 

4. 除上述所列之範圍，餘不得以喪假申請，須比照事假辦理。     

(六)產前假、娩假、流產假：學生欲請假者，須檢附醫院證明書或生產證明，

並於請假期滿後 7日內(日曆日)線上完成請假手續。 

1.因懷孕者，於分娩前，給產前假 8日，得分次申請，不得保留至分娩後；

於分娩時，給娩假 56 日(含假日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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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懷孕滿 5 個月以上流產者，給流產假 56 日(含假日)；懷孕 3 個月以上

未滿 5 個月流產者，給流產假 28 日(含假日)；懷孕未滿 3 個月流產者，

給流產假 21 日(含假日)。  

3.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，即將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，經醫師證明確有

請假必要者，得於分娩前申請娩假，其日數應併入娩假日數計算；其請

流產假時亦同。 

(七)陪產假：因配偶分娩者，給陪產假 3日，得分次申請。但應於配偶分娩

日(檢附出生證明或診斷證明)前後 3 日內請畢，並於請假期滿後 7 日內

(日曆日)線上完成請假手續。 

(八)育嬰假：學生撫育未滿 3 歲子女，持有證明者，得申請育嬰假。（其成

績評量及修業年限另召開專案會議討論。 

(九)婚假：應事先申請，需檢附家長（監護人）簽章之函件及請帖證明，假

期以 7日為限。 

(十)身心調適假：每次請假，應以半日或一日為單位（一學期以三日為限）

檢附家長同意書，經審核後，得准予身心調適假，若因故不能事先辦理，

應先行向導師或學務處報告（未完成者不得事後補請）於請假期滿後 7

日內(日曆日)線上完成請假手續。(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身心調適假實施

注意事項辦理) 

四、本校學生凡於期中、期末考及學期末補考因請假未能參加考試者，得申請補

考。欲申請補考者於學務處請假辦妥後，向教務處申請。 

五、請假期滿仍不能返校上課者，由家長或監護人來電續假。如假期未滿，提前

銷假，請假時數依其實際請假時間計算。 

六、未經請假或請假未獲核准而缺席者，一律以曠課論。 

七、凡請假一日以缺課七小時及午休各缺席一次記之。 

八、學期請假截止日：休業式或畢業典禮後 7日 (日曆日)。 

九、在校期間因病、因事、因公及其他個人因素須提前離校者，應至學務處填寫

學生外出證明單，否則以不假外出論處 

十、學生逾期請假者，得以書面方式補申請原則如下： 

(一)逾期達 7日(表定上學日)內─警告 1次。 

(二)逾期達 8日(表定上學日)至 14 日(表定上學日)─警告 2次。  

(三)逾期達 15 日(表定上學日) 至 29 日(表定上學日)─小過 1次。 

(四)逾期達 30 日(表定上學日)以上不受理。 

十一、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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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 長 證 明 書  

敝子女於     年   月      日因故必須請假，本人已確實知悉，並

對期間內一切行為願負監護責任，謹附證明敬請賜准為禱。  

請假原因︰□1.因病在家療養。  

         □2.探視協助照料親人。  

         □3.須本人親自親往協處事項。  

         □4.家庭民俗聚會活動。 

 □5.身心調適假。 

         □6.其他(詳確敘述)︰  

學生姓名︰  

年級座號︰     年     班     號  

家長簽章︰  

          (需由家長親自簽名及蓋章)  

 

備註︰ 

1、 學生因故無法到校必須請假，請事先以電話告知班導師，以利缺曠

課人員管制。 

2、 本證明書適用時機，為符合請假規則，但無法檢附提出相關證明文

件時由家長填具本證明書，以茲佐證，俾便審核能盡速完成請假手續維

護個人權益。 

3、 本證明書視情況寄回請假人家中，以便查證，如附聯繫時間及事項，

祈請撥冗回覆聯繫，並請家長隨時注意貴子弟請假手冊之請假情形。 

4、 本校聯絡電話 06－2338501 轉 307。 

 


